
生态环境部珈公厅文件

环办环监 匚⒛18)25号

关于加强重点排污单位

自动监控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 (局),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环

境保护局:

为贯彻落实 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

坚决打好涛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及 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

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 《通知》),加 快建立全

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,积 极推进重点排污单位 自动监

控工作,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-、 制定名录及工作计划

(一)及 时向社会公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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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是确定实施污染源 自动监控建设联网单位

基数的基础。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

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《通知》《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

(试行)》 ,按 规定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污单位名录,并 向社

会公布。

(二)制 定污染源自动监控安装联网工作计划

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内污染源 自

动监控安装联网工作。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为基础,依 法依规确

定实施 自动监控的重点排污单位基数 (见 附件 1),制 定 自动监

控设各安装和联网工作计划,明 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人,细 化具体

监控点位,以 及应 当实施 自动监控 的污染物种类,不 得漏报、

瞒报。

请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于 zO18年 9月 底前将本行政 区

域内污染源 自动监控安装联网工作计划,重 点排污单位名录及公

布情况汇总报送我部。zO19年 开始,每 年 4月 底前报送 当年的

上述材醑。

二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

(一)按 时保质完成安装联网任务

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指导重点排污单位
“一厂一策

”
制

定具体工作方案,明 确安装内容、细化工程节点 (见 附件 2)。

建立
“
清单销号

”
制度,督 促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安装和使用 自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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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设备,与 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联 网,数 据有效传输率不得低

于 90%。

重点排污单位应于 ⒛18年 11月 底前完成 自动监测设备安装

工作,zO18年 年底前与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监控设备联 网。⒛19

年起新增重点排污单位联网时间最迟不得晚于当年 9月 底。长期

停产等确不具各实施 自动监控条件的排污单位,由 地方 自行调

整,从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移除。

(二)及 时准确公开环境信息

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督促重点排污单位,依 法依规在重

点排污单位名录公布后 90日 内,通 过网络、报刊、电子显示屏

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,如 实向社会公开其环境信息。

三、强化现场监督检查

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,将 自动监测设各安

装运行和环境信息公开情况作为 日常检查中的重点内容,向 排污

单位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协调服务,督 促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。

对应装不装、应联不联的,或 者擅 自移动、改变、不正常使

用 自动监测设备的,要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,逾 期不改正的,

责令停产整治。对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

放污染物的,依 法责令改正或者停产整治,并 处罚款;情 节严重

的,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,责 令停业、关闭。对信息不

公开,或 公开内容不全、不真实、不及时的,依 法严肃查处。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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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情况在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网站公开。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和信息调度

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统筹,成 立

由一位厅级领导任组长,环 境监察执法、自动监控、信息公开、

排污许可等相关管理部门或机构负责人参加的专门工作组。加强

工作调度,每 年 12月 底前向我部报送年度重点排污单位 自动监

控和坏境信息公开工作情况。

请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明确专人作为督办联系人,名 草

及联系方式于zO18年 9月 zO日 前报我部各案 (见附件 3)。

附件:1。 实施 自动监控重点排污单位工作要求

2.自 动监测设备安装建设技术要求

3.督 办联系人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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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实施自动监控重点排污单位工作要求

-、 排查范围

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,列 入

年度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的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、水环境重点排

污单位。

二、纳入条件

(一 )大 气环境重'点排污单位

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许可证要求实施自

动监控,其 他重点排污单位的主要废气有组织排放口应当纳入实施

自动监控范围,具 体可参考已发布的相关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

发技术规范、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。

废气监控点应当监控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以

及烟气含氧量、流速、流量、温度、湿度五项烟气参数。自2019年 起,

重点排污单位中的VOCs排 放重点源也应将VOCs项 目纳入监控。

(二 ;水 环境重,点排污单位

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许可证要求实施自

动监控,其 他重点排污单位废水总排放口以及相关排放标准规定应

监控污染物排放的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均应当纳入实施自动监控

范围,具 体可参考已发布的相关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

范、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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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水监控点应当监控化学需氧量、氨氮两项污染物以及废水流

量、pH两 项参数。纳入 《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氮磷污染防治的通知》

(环水体 ∈2018〕16号 )氮磷重点排放行业的企业还应当监控总氮、

总磷两项污染物。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结合重金属污染排放控制有关

要求对汞、铬、镉、铅、砷等污染物排放实施自动监控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实施自动监控的重点排污单位安装联网分为安装联网名单确认

和重点排污单位安装联网两个阶段,由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重

点排污单位共同通过软件完成基础信J急填报和确认等工作。

(一 )安 装联网名单确认阶段

1.确定纳入实施自动监控的重点排污单位清单。以重点排污单

位名录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、水环境重点排污

单位为信息基础,由 省、市两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分工分别在

我部统一部署的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 (以下简称国发平台)

的
“
重点污染源基础数据库系统

”
中,勾 选确认或更新信息。包括

排污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所属行业类型等简要内容,以

及纳入曳动监控管理的排放口、监控点、可监控污染物以及对应排

放标准。对于取得排污许可证的重点排污单位还应当提交排污许可

证证书编号、排放口编号。

对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已经按照 《关于加快重点行业重点地区

的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工作的通知》(环办环监 匚2017〕61号 )要

求,经 审核确认的重点排污单位、监控点位,系 统将自动纳入安装 ‘

联网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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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确认重点排污单位责任人。纳入自动监控管理的重点排污单

位应指定安装联网工作责任人,并 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。由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在
“
重点污染源基础数据库系统-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

控排查
”
模块中录入责任人和有效手机号码。

3.报送安装、联网工作计划表。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过国

发平台
“
重点污染源基础数据库系统-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排查

”

模块导出和打印 《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设各安装、联网工作计划

表》,加 盖公章,邮 寄至我部环境监察局。

(二 )重 ,点排污单位安装联网阶段

1.重点排污单位开通企业端账号。以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

送的 《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设各安装、联网工作计划表》作为工

作基础。我部根据各省份国发平台交换的数据,建 立 “
重点排污单

位自动监控系统企业端
”(以下简称

“企业端软件
”),重 点排污单位

责任人手机号将作为企业登录
“
企业端软件

”
初始账号。

2.完善重点排污单位基本信J急。“
企业端软件

”
的入口在生态环

境部污染源监控中心网站 (wlw/。envsc。cn)的 “
重点排污单位监控

”

功能中。重点排污单位通过初始账号登录
“
企业端软件

”,核 对并完

善基本信息。重点排污单位责任人可在
“
企业端软件

”
设置分配多

个子账号,用 于该企业多人登录系统。

3.完善相关信息。重点排污单位在组织自动监控安装联网过程

中,逐 步完善自动监控仪器仪表的基本信息、关键参数等信息。重

点排污单位在
“
企业端软件

”
完善的信J憝将自动同步至国发平台。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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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上传污染源监控点照片。重点排污单位可通过
“
重点排污单

位图片上传
”
微信程序,上 传企业图片 (企业正门、排污口等),并

自动识别企业经纬度信息。重点排污单位应于每年 9月 底前将显示

排污信息公开情况的网页截屏或照片上传。

四、其他有关说明

(一 )生 活垃圾焚烧厂等部分特殊行业有相关自动监控管理专

门规定的,从 其规定。

(二 )具 各条件的地区,可 组织开展污染源排放过程 (工况 )

关键环节、关键参数等的在线自动监控,建 设视频监控系统,或 根

据实际需要组织加装特征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各。

(三 )污 染物项目确无可执行排放标准及总量控制指标的,或

污染物排放浓度长期低于检出限的,可 暂不对该项污染物实施自动

监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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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自动监测设备安装建设技术要求

一、废气监控点技术要求

废气监控点应当按照技术规范要求选择气流稳定的直管段、

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,应 当根据烟气特点选择完

全抽取方式、稀释抽取方式或直接测量方式等采样测量方法。当

点位不能满足直管段等相关技术要求时,烟 气流速测量应当选择

安装多点测量、线测量或断面测量的测量装置。

二、废水监控点技术要求

废水监控点应当按照相关标准规范,建 设符合要求的水样采

集系统。废水流量的测量应按照技术规范要求,在 排放口规范化

整治的基础上安装超声波或电磁流量计。

三、现场监控站房要求

满足仪器设各功能需求且专室专用,保 障供电、给排水、温湿

度控制、卩络传输等必需的运行条件,配 各安装必要的电源和安全

防护设施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1.现场安装时应有安装技术文件、安装图样以及经过清点交

接的监测仪、设各及配件货物清单明细表。技术文件应包括资料

清单、监测仪和设各的产品合格证、机械结构和电气、仪表安装

的技术说明书、装箱清单、重要配套件外购件检验合格证和使用
- 11 -ˉ



说明书等。安装图样应符合机械制图、电气制图、建筑结构制图

等标准的规定。施工前应编制安装实施细则、施工技术流程图、

施工安全技术方案等有关文件。

2.安 装建设完成后,安 装建设方案、图纸文档、验收资料、

仪器厂家提供的操作配置说明书和承建方提供的参数设置清单等

均应做好收集整理和归档各查。

3.自 动监测设各应当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相关仪器标准规范的

要求,设 各参数应当根据现场实际状况,按 照技术规范、设各使

用规程设置。

4.应 按照仪器厂家提供的运行维护手册和有关技术规范要求

进行运行维护。

5.自 动监测设各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含重金属的废液,应 按照

有关规定要求合理处置。

五、依据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

1.固定污染源烟气 (S02、 NOx、颗粒物 )排 放连续监测技术规

咖三 (HJ 75-2017)
馋

2.固 定污染源烟气 (S02、 NOx、颗粒物 )排 放连续监测系统技

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(HJ76-2017)

3.固 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(GB/T

16157-1996)

4.水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(HJ/T353-2007) 。

5.水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 (HJ/T354-2007)

- 12 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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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水 污染 源在 线监测 系统运行 与考 核 技术 规 范 (HJ/T

355-2007)

7.水 污染源在 线监测数据 有效 性 判别 技术 规 范 (HJ/T

356-2007)

8.污 染治理设施运行记录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(HJ/T

378-2007)

9.环 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-化 学需氧量 (CODcr)水 质在线自

动J钲坝刂饣辶 (HJ 377— 2007)

10.环 境保护产 品技术要求-超 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(HJ/T

15-2007)

11.环 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-电磁管道流量计(HJ/T367-zO07)

12.环 境 保 护产 品技术 要求-超 声 波管道流 量计 (HJ/T

366-2007)

13.水 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(HJ/T372-2007)

14.氨 氮水质 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(HJ/T101-2003)

15.pH水 质 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(HJ/T96-⒛ 03)

16.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(HJ/T103-2003)
蚀

17.总 氮水质 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(HJ/T102-2003)

18.污 染物在线监控 (监 测 )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(HJ212-⒛ 17)

19.污 染源在线 自动监控 (监 测 )系 统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

昙孚求 (HJ 477-2009)

⒛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 (监测)系统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

(T/CAEPI 11-2017)
ˉ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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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标准规范内容可在生态环境部网站伙js。nle⒐gov。Cn/hjbhbz/)或

生态环境部污染源监控中心网站 (www。envsc。cn)查 询。标准规范已

进行修订的,其 最新的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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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督办联系人信息表

联系人统一加入我部建立的
“
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和信息公开工作群

”
(QQ群 号:168623398),

及时加强工作沟通与指导。请各位联系人均以
“
行政区划一姓名-负 责工作

”
的格式填写入群验证

信息及群内备注。

群名铬:串 鞠鉴控狺息蛰开

群 号 : 1锶巳23∷O臼g ∷

行政区划 所属单位 联系人姓名 职务 固定电话 联系手机
责

作

负

工

自动监控/

信息公开

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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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部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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